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人防审批业务的公示 
(连防公示（2026）第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使用规定》（省政府令129号）、《江苏省防空地下室建设实施细则》（苏防规[2020]1号）、《江苏省人防工程平时使用证管理办法》（苏防规[2021]5号）、《省人防办关于进一步明确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减免缓有关问题的通知》（苏防[2019]8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落实要求，我局对局本级管辖范围内的人防审批业务进行公示。

一、公示时间：2026年2月4日至2026年2月11日。

二、申报单位若对我局的审查意见有异议或需进一步说明，请在公示期内向我局咨询，逾期不予受理。

三、公示期内，其他任何单位及个人如对我局审查意见有异议的，均可通过电话反映情况，并请留下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通过信件反映情况的，若以单位名义请加盖公章，若以个人名义请签真实姓名并留下联系电话、地址和邮政编码；通过现场反映情况的，请出示身份证明。

四、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凌州东路9号政务服务中心4号楼二楼住建局B34号窗口，邮编：222000；联系电话：0518-85868050，(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30－5：00)。

